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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4434 - 在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缔结婚约，但是“伊扎布”和“格布礼”在丈夫和妻

子之间进行，其教法律例是什么？

السؤال

在突尼斯的个人法律当中，在结婚的时候获得监护人的许可不是必要的条件，在缔结民事婚约的时候，

负责起草婚书的人向缔结婚约的男方询问：你接受与某女的婚姻吗？他回答：是的；然后向缔结婚约

的女方询问同样的问题：你接受与某人的婚姻吗？她回答：是的；通常这是在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完

成的，也就是他同意这门亲事，还有两名证婚人在场，但是“伊扎布”和“格布礼”没有按照众所周

知的方式进行。

我们的问题：这个婚约被认为是正确有效的吗？或者必须要按照众所周知的方式，在丈夫和监护人之

间进行“伊扎布”和“格布礼”？

الإجابة المفصلة

一切赞颂，全归真主。

婚姻有效的条件之一就是“伊扎布”（许配）和“格布礼”（同意）。

谢赫伊本·欧赛米尼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““伊扎布”是监护人或者他的代表所说的话，“格布礼”

是丈夫或者他的代表所说的话。

例如监护人（父亲和弟兄等）说：“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”；或者“我把我的妹妹嫁给你”，这就

是“伊扎布”，因为婚约以它而缔结，“格布礼”是丈夫或者他的代表所说的话，比如“我接受了”

或者“我同意”。

代表监护人的人就是被委托人，他被授权在活着的情况下采取行动，比如对他说：我委托你出嫁我的

女儿。”《津津有味的解释》（12 / 37 ）。

如果女人自己说出“伊扎布”的话，则这个婚姻是无效的，即使他的监护人在场和同意也罢，这是大

众学者（愿主怜悯他们）的主张，也是我们网站遵循的主张。

哈奈非学派主张女人可以使自己出嫁，欲了解更多内容，敬请参阅（7989 ）、（97117）和（126569 ）

https://archive-1446.islamqa.info/zh/answers/174434/%E5%9C%A8%E7%9B%91%E6%8A%A4%E4%BA%BA%E5%9C%A8%E5%9C%BA%E7%9A%84%E6%83%85%E5%86%B5%E4%B8%8B%E7%BC%94%E7%BB%93%E5%A9%9A%E7%BA%A6%E4%BD%86%E6%98%AF%E4%BC%8A%E6%89%8E%E5%B8%83%E5%92%8C%E6%A0%BC%E5%B8%83%E7%A4%BC%E5%9C%A8%E4%B8%88%E5%A4%AB%E5%92%8C%E5%A6%BB%E5%AD%90%E4%B9%8B%E9%97%B4%E8%BF%9B%E8%A1%8C%E5%85%B6%E6%95%99%E6%B3%95%E5%BE%8B%E4%BE%8B%E6%98%AF%E4%BB%80%E4%B9%88
https://archive-1446.islamqa.info/zh/answers/174434/%E5%9C%A8%E7%9B%91%E6%8A%A4%E4%BA%BA%E5%9C%A8%E5%9C%BA%E7%9A%84%E6%83%85%E5%86%B5%E4%B8%8B%E7%BC%94%E7%BB%93%E5%A9%9A%E7%BA%A6%E4%BD%86%E6%98%AF%E4%BC%8A%E6%89%8E%E5%B8%83%E5%92%8C%E6%A0%BC%E5%B8%83%E7%A4%BC%E5%9C%A8%E4%B8%88%E5%A4%AB%E5%92%8C%E5%A6%BB%E5%AD%90%E4%B9%8B%E9%97%B4%E8%BF%9B%E8%A1%8C%E5%85%B6%E6%95%99%E6%B3%95%E5%BE%8B%E4%BE%8B%E6%98%AF%E4%BB%80%E4%B9%88
https://archive-1446.islamqa.info/ar/answer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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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问题的回答。

但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，如果当地人和他们的法院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哈奈非学派的主张：按照上述方

式缔结的婚约是正确有效的，不必重新缔结；因为官长的判决消除了争议。布胡提（愿主怜悯之）说：

“如果女人使自己出嫁，或者使别人出嫁，比如她的母亲、女儿和姐妹等，或者女人委托监护人之外

的人让她出嫁，哪怕监护人允许也罢，上述三种形式的婚约是无效的，因为缺乏一个必要的条件。

如果官长判决这个婚约是正确有效的，则此婚约是有效的，或者主持婚约的人就是官长，他亲眼目睹，

那么这个婚约也是有效的。

其它无效的婚约亦是如此：如果见证者判决它是有效的，它就是有效的，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创制在

其中做出判决。”《揭示面具》（5 / 49）。

重新缔结婚约必须要按照圣训叙述的和大众学者肯定的方式进行，根据学者们的公决，有监护人的婚

姻是正确有效的，这是为了保护贞操，维护贞洁和避免争议；它与没有合法的监护人的婚姻不同，因

为大众学者主张没有合法的监护人的婚姻是不正确的。

对于已经发生的、司法判决的和人们执行的婚姻与我们想重新缔结的婚姻之间，我们应该区别对待。

真主至知！


